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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CHINA (CHINA) LIMITED
南華（中國）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13）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報告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South China (China) Limited 南華（中國）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僅此宣佈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營業額 2 706,617  855,936
銷售成本 (625,076 ) (744,470 )

毛利 81,541  111,466
其他收入及收益 15,049 9,702
銷售及分銷成本 (17,297 ) (17,359 )
行政費用 (150,367 ) (126,527 )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財務
資產公平值（虧損）╱收益 (17,145 ) 1,859

出售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
財務資產（虧損）╱收益 (2,264 ) 7,329

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收益 –  9,912
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 66,640  –
超逾業務合併成本之款項 11 215,103 3,779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996  55,292

經營溢利 2 及 3 192,256  55,453
財務費用 (9,189 ) (15,520 )
應佔聯營公司損益 55,599  171,435

除稅前溢利 238,666  211,368
所得稅 4 (17,471 ) (3,410 )

期內持續經營業務溢利 221,195  207,958
期內已終止經營業務溢利 –  10,936

期內溢利 221,195  218,894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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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應佔方：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 230,239  223,680
少數股東權益 (9,044 ) (4,786 )

221,195  218,894

本公司普通股持有人應佔每股溢利： 6

基本
期內溢利 8.7港仙  8.4港仙

持續經營業務溢利 8.7港仙  8.0港仙

攤薄
期內溢利 8.2港仙  –

持續經營業務溢利 8.2港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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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280,464  235,052
投資物業 1,631,785  1,122,341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58,754  20,027
在建工程 7 26,926  263,444
於聯營公司權益 8 369,181  303,617
生物資產 71,000  71,000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40,944  38,169
其他非流動資產 21,534  16,666
商譽 3,384  3,384

非流動資產總值 2,503,972  2,073,700

流動資產
存貨 409,277  262,966
發展中物業 7 345,874  –
應收貿易賬款 9 189,888  135,711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25,116  141,022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財務資產 21,352  54,513
應收聯營公司 8 4,199  234,045
應收關連公司 1,474  9,596
應收一間附屬公司之少數股東 12,359  12,561
可收回稅款 9,182  1,855
現金及銀行結存 175,155  162,235

流動資產總值 1,293,876  1,014,50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票據款項 10 293,773  267,63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61,871  174,433
附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457,038  352,550
應付關連公司 2,426  30,226
應付附屬公司少數股東 35,379  2,128
應付稅款 31,066  21,545
應付股息  26,519 –

流動負債總值 1,108,072  848,516

流動資產淨值 185,804  165,98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689,776  2,239,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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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附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216,312  181,134
附屬公司少數股東墊款 53,796  51,576
其他非流動負債 86,230  41,259
承兌票據 95,959 95,959
遞延稅項負債 228,523  134,112

非流動負債總值 680,820  504,040

資產淨值 2,008,956  1,735,648

股本權益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53,040  53,038
儲備 1,851,375  1,562,238
建議末期股息 –  26,519

1,904,415  1,641,795
少數股東權益 104,541  93,853

股本權益總值 2,008,956  1,735,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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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本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
股本及 股權持有人 少數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累計溢利 股息 應佔權益 股東權益 權益總值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246,526  257,573  1,111,177  26,519  1,641,795  93,853  1,735,648
本期淨溢利╱（虧損） –  –  230,239  –  230,239  (9,044 ) 221,195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公平值轉變 –  2,130  –  –  2,130  –  2,130

確認以股份支付的僱員報酬 –  2,880  –  –  2,880  278  3,158
匯兌調整 –  53,852  – –  53,852  9,032  62,884

期內收入及支出總額 –  58,862  230,239  –  289,101  266  289,367
收購附屬公司 –  –  –  –  –  10,422  10,422
行使認股權證發行股份 38  –  –  –  38  –  38
宣佈派發二零零七年末期股息 –  –  –  (26,519 ) (26,519 ) –  (26,519 )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246,564  316,435  1,341,416  –  1,904,415  104,541  2,008,956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之前呈報 246,443  190,470  849,826  29,699  1,316,438  118,800  1,435,238
向最終控股公司
收購業務調整** –  70,077  (82,901 ) –  (12,824 ) (24,808 ) (37,632 )

重列** 246,443  260,547  766,925  29,699  1,303,614  93,992  1,397,606
收購南華置地** –  (80,706 ) (14,617 ) –  (95,323 ) 322  (95,001 )
本期淨溢利╱（虧損）** – –  223,680  –  223,680  (4,786 ) 218,894
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  (4,664 ) –  –  (4,664 ) –  (4,664 )
重估盈餘 –  5,250  – –  5,250  –  5,250
確認以股份支付的僱員報酬** –  428  – –  428  205  633
匯兌調整** –  9,701  – –  9,701  1,359  11,060

期內收入及支出總額** –  10,715  223,680  –  234,395  (3,222 ) 231,173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  –  –  –  –  1,791  1,791
出售附屬公司** –  –  –  –  –  (2,922 ) (2,922 )
已付附屬公司
少數股東股息 –  –  –  –  –  (3,785 ) (3,785 )

宣佈派發二零零六年末期股息 –  –  –  (29,699 ) (29,699 ) –  (29,699 )
擬派二零零七年中期股息 – –  (26,517 ) 26,517  – – –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246,443  190,556  949,471  26,517  1,412,987  86,176  1,499,163

** 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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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淨額 (272,301 ) (140,421 )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淨額 155,679  63,913
融資活動現金流入淨額 142,952  106,620

現金及現金等值之增加淨額 26,330  30,112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結餘 145,787  250,601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結餘 172,117  280,713

現金及現金等值結餘之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存 175,155  280,857
銀行透支 (3,038 ) (144 )

172,117  28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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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主要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的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及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
報告》編製。

如二零零七年年報之詳述，本集團向本公司一主要股東兼董事收購South China Land Limited南華置地有限公司
（「南華置地」）67.69%股本權益及向最終控股公司South China Holdings Limited南華集團有限公司收購若干業務包
括船舶、會籍債券及投資物業。

此同一控制下業務之收購乃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指引第5號以合併會計法核算。因此，綜合財務報表包
括共同控制合併之合併實體或業務之財務報表項目，猶如已於合併實體或業務首次在控制方之控制下當日已合
併。所以，比較數字已經重列以包括南華置地和上述其他業務於綜合財務報表及於之前呈報向南華置地出售的若
干附屬公司權益之收益已對銷。該重列引致溢利減少港幣300,844,000元，當中港幣300,323,000元為對銷向南華
置地出售前述附屬公司權益之收益。

本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
致。

本中期財務報表應於適當處與本集團二零零七年度財務報表並覽。

2.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本集團主要業務及地域劃分之綜合營業額及經營溢利貢獻分
析如下：

營業額 經營溢利╱（虧損）貢獻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重列）

按主要業務劃分：
持續經營業務
貿易及製造 679,097  836,578 (25,702 ) 13,149
物業投資及發展 26,073  18,408 72,942  7,548
農林業務 1,447 950 (4,791 ) (2,550 )
投資控股 – – 149,807  37,306

706,617 855,936 192,256  55,453

已終止經營業務
旅遊業務 –  1,087,516  – 17,391
資訊及科技 – 27,550 – (2,407 )

–  1,115,066  – 14,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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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 經營溢利╱（虧損）貢獻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重列）

按地域劃分#：
持續經營業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包括香港及澳門） 112,268 80,177 215,635  41,125
美國 375,247 518,203 (5,311 ) 11,336
歐洲 135,234 156,263 (12,123 ) (33 )
日本 4,949 4,685 (491 ) 23
其他 78,919 96,608 (5,454 ) 3,002

706,617 855,936 192,256  55,453

已終止經營業務
中國 –  1,115,066  – 14,984

# 按地域劃分之營業額乃按貨品付運的目的地及╱或服務提供之地點釐定。

3. 折舊

期內經營溢利已扣除本集團之物業、機器及設備的折舊約港幣22,585,000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港幣24,519,000元（重列））。

4. 稅項

香港所得稅乃根據於香港產生或來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7.5%）而計算撥備。其他地方之應課稅溢利稅項乃將有關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所經營業務之國家現行稅率計算。

5. 中期股息

董事局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
普通股1.0港仙，合共約港幣26,517,000元）。

6. 本公司普通股持有人應佔每股溢利

每股基本溢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約港幣230,239,000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
幣223,680,000元（重列））及按期內已發行加權平均股數2,651,926,398股普通股（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2,651,673,710股普通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金額乃根據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本期溢利計算。用於此計算的期內已發行加權平均股數乃用以計
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已發行加權平均股數加上倘若所有潛在可攤薄普通股均視作已行使及轉換為普通股其中假設已
無償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由於在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並無發生可攤薄事項，故沒有列示該期間之每股攤薄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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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建工程及發展中物業

期內，位於中國瀋陽正在興建中的綜合商業大樓之在建工程成本已由在建工程重新分類為發展中物業以表明該物
業持作出售之意向。

8. 於聯營公司權益

該金額包括向一間由本公司間接持有之聯營公司所提供之貸款，詳情如下：

於二零零八年
本公司間接 六月三十日 由本集團
持有已發行 由本集團 提供之

聯營公司名稱 股本之百分比 提供之貸款 擔保金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健惠投資有限公司（「健惠」）（附註） 30% 3,250 396,000

附註： 該貸款為無抵押貸款，年利率0.5厘，可要求即時償還唯不先於償還聯營公司之銀行借款。該擔保乃為健
惠取得銀行融資而提供，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已動用之銀行融資金額約為港幣387,300,000元。該銀
行融資將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到期。提供予健惠的貸款及擔保乃為一項位於香港中環之甲級商業大廈「中
央廣場」的投資物業進行再融資。

以下詳情摘錄自本集團之主要聯營公司－健惠之未經審核財務報表：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資產 2,371,900

負債 (1,545,183 )

9. 應收貿易賬款

應收貿易賬款約港幣189,888,000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35,711,000元）已扣除有關減值撥備，其
中大部分賬款之賬齡為六個月以內。

本集團在有客觀跡象顯示到期應收賬款不能夠按有關賬款之原本條款收回的情況下作出減值。

10. 應付貿易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約港幣264,072,000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63,857,000元），其中大部分款項之賬齡
為六個月以內。

11. 超逾業務合併成本之款項

詳情請參閱「重大收購及出售」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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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港幣706,600,000元及本期溢利港幣
221,200,000元，營業額較二零零七年同期減少17%而溢利較二零零七年年同期輕微增加。

貿易及製造

此分部錄得營業額減少19%至港幣679,100,000元及虧損港幣25,700,000元，相對二零零七年首六
個月溢利港幣13,100,000元。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仍為玩具及電子製造業務艱難的時期。人民幣升值、高工資及不斷上升的物價
仍持續對邊際利潤構成壓力。因應過往在上半年淡季因素，加上美國消費市場因次按危機後疲
弱，此等因素進一步影響海外客戶延遲於下半年落訂單。

面對目前未能預測成本及疲弱消費市場之不良影響，在競投新產品時，管理層採取較保守方針以
確保合理邊際利潤，此亦是玩具分部之營業額下降的因素之一。與去年同期相比，玩具業務於二
零零七年上半年有異常好的業績，主要受惠於與二零零七年春季上映的電影相關熱賣玩具訂單比
預期增多。

製鞋業務營業額穩健上升，並成功進一步控制成本。惟邊際利潤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下降。

物業投資及發展

投資物業

本年初，本集團透過增持合資公司控股權藉以增加於中國的權益，該等合資公司持有位於南京中
心區大型物業。本集團收購應佔資產（包括投資物業、預付土地租賃款項及租賃物業）淨值公平值
超逾收購付出代價，因此確認一項超逾業務合併成本款項港幣215,100,000元。

投資物業之營業額上升42%，乃因合併增持控股權而成為附屬公司的租金收入，及本地物業續約
加租所致。物業分部於期內錄得港幣6,300,000元之租務溢利及確認公平值收益港幣66,600,000
元。

由於中區寫字樓需求殷切，本集團應佔其持有30%並持有中環甲級商業大廈「中央廣場」之主要聯
營公司的溢利反映了35%租務溢利增長。但與去年同期比較持有物業之公平值收益下跌，以使期
內聯營公司整體收益下降。

發展物業

本集團物業發展項目主要集中於中國，及透過於創業版上市之附屬公司South China Land Limited
南華置地有限公司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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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物業項目

南華置地廣場為一座七層高之商業綜合大樓（建築面積合共約為117,000平方米），位於瀋陽市人
流眾多之主要商業區，其建築工程正在進行中。建築地盤之挖土及土地鞏固工程於二零零八年第
二季完成。主體建築工程已於二零零八年九月開始。

滄州╱河北物業項目

現時本集團於河北省持有若干發展商業及住宅物業之遷徙及重建項目，包括中捷約1,286,000平方
米位於天津渤海臨港經濟技術開發區、約620,000平方米位於南大港及約450,000平方米位於黃驊
市。該等項目皆於發展前期中或正於商討發展條款及條件中。本集團相信此重建計劃的未來商業
價值及利潤是具前境的。

重慶南川物業項目

於本期間，本集團亦與重慶市南川人民政府簽署一份協議書，有關一項物業發展項目，範圍覆蓋
13,334,000平方米位於重慶之近郊地區。此項目包括發展及建築新型及現代化之農村，農業有關
之旅遊中心，郊野公園及溫泉渡假酒店。發展計劃之詳情仍須進一步商討。

農林業務

隨著去年於山林業務的擴張，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成功地擴充我們在重慶的收購模式。於
期內，我們把在重慶市的山林畝數從40平方千米增加至431.8平方千米，並且擴展至湖北省武漢。
與我們原定於本年底前達到600平方千米的目標比較，我們現有的進展比目標將可望有50%的超
越。

鑑於現在的農業業務分部大部分處於投資階段，該等業務於期內錄得港幣4,800,000元營運虧損。
然而，於江蘇之魚類及蟹類飼養及於河北的冬棗種植於本年下半年應該開始產生回報，及在取決
於環境及市場的因素下某些業務可望於本年度開始錄得營運盈利。

考慮到在大陸農產品需求之增加及售價之上升，由於本集團將繼續擴張現有農地及林地之儲備組
合，本業務分部將會於可預見的將來成為我們其中一個主要的發展方向。在政府宏觀政策的支持
下，大規模的改造市郊地區以體現該等土地之商業市場價值，預期本集團的農業業務將會為本集
團帶來新的商機。在廣州，我們現正跟地方政府就變更在該處的荔枝農地用途事宜洽談。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為1.2，而資本負債比率為10.8%（二零零七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分別為1.2及10.4%）。資本負債比率乃以本集團長期銀行及其他貸款總額港幣
216,300,000元對比股本權益港幣2,009,000,000元計算。本集團繼續以內部資源及銀行貸款為營運
及投資提供資金。

匯率波動及相關對沖風險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沒有因匯率波動及任何相關對沖而承受重大風險。

股本結構

與最近期刊發的年報比較，本集團之股本結構並無重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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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本集團透過以總現金代價人民幣55,800,000元收購以下公司權益以增加本集
團於若干聯營公司的控股權：

a) 於南京第二壓縮機廠的全部權益。其主要業務為物業投資及製造壓縮機；

b) 於南京電機廠的全部權益。其主要業務為物業投資及花卉貿易；及

c) 於南京液壓件二廠的85%權益。其主要業務為物業投資及擁有一間49%權益從事液壓件製造
的聯營公司。

本集團確認該等收購收益港幣215,100,000元。

資產抵押、或然負債及承諾

於期內，本集團就新的銀行融資抵押一附屬公司的發展中物業。

本集團就本公司一聯營公司的銀行融資向銀行提供港幣186,000,000元的額外擔保。詳情於附註8
附載。

除上述事項以外，本集團的資產抵押、或然負債及承諾與最近刊發的年報比較均無重大改變。

職員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職員總人數約為24,700人。僱員的表現通常作每年評審，而薪
金的調整則按市場情況而定。與最近刊發的年報比較，相關資料並無重大改變。

展望

貿易及製造

儘管貿易及製造業的不利環境於短期內未能復甦，本集團仍審慎樂觀，玩具分部下半年訂單量現
正增加。與主要客戶因應外匯、勞工及原材料成本調整價格之進一步商討頗為滿意。此外，玩具
業務已推出一項進取的精簡架構及生產運作計畫以改善營運效率。該兩項努力的成果有助改善下
半年之邊際利潤。

我們相信製造業所面對挑戰的黑暗時期將會渡過，因淘汰或整合部份效率較低的廠商將是必然
的。於整合的過程中，在行內供求平衡後，部份高質素及高效率的廠商之邊際利潤將會合理化。
本集團兩個主要製造業務華盛玩具及天津南華製鞋因應本身的製造規模及基本因素將於此過程中
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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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投資及發展

預期收購南京物業組合之股本權益可於未來年度進一步為本集團帶來租金收入及高發展價值。倘
若經裝修工程及重組租戶組合於若干時間後，此等物業在可見的未來可為本集團帶來更大的回
報。

本集團相信中央實施之宏觀政策於短期為中國的物業市場帶來不利的影響。但中國之國民生產總
值自一九七八年上升十倍，長遠來說，本集團對中國物業市場維持樂觀態度。尤期是對優質商業
地方之需求現在仍處於高水平。我們於中國的投資物業組合大部份位於主要城市之商業區。

於瀋陽之南華置地廣場，預售將於二零零八年最後一季開始，而市場推廣及銷售活動亦在籌備
中。隨著區內持續增加之消費力及對主要購物區優質位置的需求，本集團預期零售商鋪會有強勁
吸引力。

在河北，本集團現有之遷徙項目及土地重建項目合共約有2,356,000平方米。如在將來全面發展，
預期項目之商業價值會擴大。不斷上升之建築成本及遷徙成本在可見將來仍是本集團之主要考
慮。在落實發展計劃詳情前，與政府商討時，本集團會對成本及發展階段非常審慎。但本集團有
信心，區內之經濟發展會令物業價格超越正在上升之成本。

河北省政府已宣佈加快區內發展及於三年內轉變新面貌。此項發展目的是增加黃驊市及天津渤海
臨港經濟技術開發區之人口至一百萬，此區包括中捷、南大港及海興縣。

本集團最近發展之遷徙項目與河北省政府之整體發展計劃配合，所以本區項目得到大力支持。

農林業務

本年度本集團致力擴充山林業務之畝數。截至二零零八年八月我們於重慶的畝數為732.6平方千
米，及在重慶的新目標定為於本年底前達至1,000平方千米。除了重慶，湖北省武漢及陝西省西安
將為本集團在本年餘下時間之兩個新的發展地區。

展望未來，農林及山林對於本集團是大有可為的。因為對基本商品之需求一直增加，本分部受全
球性金融危機的影響最輕微。我們仍然可以以合理價格去聚積林地，於現時的環境下此乃重要
的。此外，政府因應近期關於中國山林資產權的重組政策，對於重慶發展農業及林業業務提供補
貼亦持續增長。當實現宏觀政策下把農村土地作商業用途後，我們在大陸之農業及林業的土地儲
備將會反映其在市場上真正且重要的經濟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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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每股普通股1.0港仙）。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予備存之登
記冊所載，或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向本公司及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作出的呈報，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a) 本公司

(i) 股份權益

約佔已發行
董事姓名 身份 股份數目 股本百分比

吳鴻生（「吳先生」）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1,983,206,785 74.78%
（附註b）

(ii) 相關股份之權益

a) 認股權證

   約佔已發行
董事姓名 身份 相關股份數目 股本百分比

吳先生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396,641,357 14.96%
（附註c）

b) 購股權

   約佔已發行
董事姓名 身份 相關股份數目 股本百分比

張賽娥（「張女士」） 實益擁有人 26,000,000 0.98%
（附註d）

吳旭峰 實益擁有人 26,000,000 0.98%
（附註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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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相聯法團

(i) 股份權益

(1) South China Holdings Limited（「南華集團」）

約佔已發行
董事姓名 身份及股份數目 股份總數 股本百分比

受控制公司
實益擁有人 之權益

吳先生 71,652,200 1,272,529,612 1,344,181,812 73.72%
（附註a）

Richard Howard Gorges – 487,949,760 487,949,760 26.76%
（「Gorges先生」） （附註a）

張女士 – 487,949,760 487,949,760 26.76%
   （附註a）

(2) 南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南華金融」）

   約佔已發行
董事姓名 身份 股份數目 股本百分比

吳先生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3,660,502,500 72.79%
（附註e）

Gorges先生 實益擁有人 12,174,000 0.24%

張女士 實益擁有人 10,000,000 0.20%

(3) South China Land Limited南華置地有限公司（「南華置地」）

   約佔已發行
董事姓名 身份 股份數目 股本百分比

吳先生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347,338,203 68.58%
（附註f）

(4) 南華信貸財務有限公司（「南華信貸」）（附註g）

   約佔已發行
董事姓名 身份 股份數目 股本百分比

吳旭峰 實益擁有人 250,000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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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盈景豐有限公司（「盈景豐」）（附註h）

   約佔已發行
董事姓名 身份 股份數目 股本百分比

吳先生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30 30%

(ii) 相關股份之權益

(1) 南華集團

購股權 約佔已發行

董事姓名 身份 相關股份數目 股本百分比

Gorges先生 實益擁有人 18,000,000 0.99%
（附註i）

張女士 實益擁有人 18,000,000 0.99%
（附註i）

吳旭峰 實益擁有人 18,000,000 0.99%
（附註i）

吳旭茉 實益擁有人 18,000,000 0.99%
（附註i）

(2) 南華金融

a) 認股權證

   約佔已發行
董事姓名 身份 相關股份數目 股本百分比

吳先生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679,350,500 13.51%
（附註j）

Gorges先生 實益擁有人 2,434,800 0.05%
（附註j）

張女士 實益擁有人 2,000,000 0.04%
（附註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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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購股權

   約佔已發行
董事姓名 身份 相關股份數目 股本百分比

Gorges先生 實益擁有人 30,000,000 0.60%
（附註k）

張女士 實益擁有人 20,000,000 0.40%
（附註k）

吳旭峰 實益擁有人 50,000,000 0.99%
（附註k）

(3) 南華置地

a) 可換股票據

   約佔已發行
董事姓名 身份 相關股份數目 股本百分比

吳先生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10,666,666,666 2,105.96%
（附註l）

b) 購股權

   約佔已發行
董事姓名 身份 相關股份數目 股本百分比

吳旭峰 實益擁有人 5,000,000 0.99%
（附註m）

附註：

(a) 吳先生透過由彼等控制之公司，與張女士及Gorges先生擁有487,949,760股南華集團股份。此外，吳先生個人擁有
71,652,200股南華集團股份，並透過由其全資及控制之公司，實益擁有784,579,852股南華集團股份。因此，吳先
生被視為擁有合共1,344,181,812股南華集團股份，佔南華集團已發行股本約73.72%。南華集團分別間接持有南
華金融約72.79%權益及本公司約74.78%權益。本公司間接持有南華置地約68.58%權益。

(b) 根據上文附註(a)，吳先生被視為擁有由南華集團若干全資附屬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之權益。

(c) 此乃本公司之認股權證，賦予其持有人自二零零七年九月七日起至二零一零年九月六日止期間（包括首尾兩日）隨
時按初步認購價每股0.40港元（可予調整）認購繳足股款本公司股份。根據上文附註(a)，吳先生被視為擁有由南華
集團若干全資附屬公司持有該等相關股份之權益。

(d) 該等購股權於二零零七年九月十八日授出，行使價每股本公司股份1.50港元，行使期如下：(i)由授出之日期第二
年開始至第十年止，行使不超逾1/3之總購股權；(ii)由授出日期之第三年開始至授出日期之第十年止，行使不超
逾2/3之總購股權；及(iii)由授出日期之第四年開始至授出日期之第十年止，行使全部購股權。每位董事於截至二
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開始及結尾之未行使之購股權數目為2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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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根據上文附註(a)，吳先生被視為擁有由南華集團若干全資附屬公司持有南華金融股份之權益。

(f ) 根據上文附註(a)，吳先生被視為擁有由本公司若干全資附屬公司持有南華置地股份之權益。

(g) 南華信貸為南華金融之98.48%附屬公司。

(h) 盈景豐為本公司之70%附屬公司。

(i) 該等購股權於二零零七年九月十八日授出，行使價每股南華集團股份2.00港元，行使期如下：(i)由授出日期第二
年開始至授出日期之第十年止，行使不超逾1/3之總購股權；(ii)由授出日期之第三年開始至授出日期之第十年止，
行使不超逾2/3之總購股權；及(iii)由授出日期之第四年開始至授出日期之第十年止，行使全部購股權。每位董事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開始及結尾之未行使之購股權數目為18,000,000。

(j) 此乃南華金融之認股權證，賦予其持有人自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三日起至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止期間（包括
首尾兩日）隨時按初步認購價每股0.168港元（可予調整）認購本公司繳足股款股份。根據上文附註(a)，吳先生被視
為擁有由南華集團之若干全資附屬公司持有該等相關股份之權益。

(k) Gorges先生及張女士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六日各自獲授予購股權以認購30,000,000股南華金融股份，行使價為每
股股份0.128港元。張女士已行使購股權認購10,000,000股南華金融股份。吳旭峰分別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六日及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獲授予購股權以認購30,000,000股南華金融股份及20,000,000股南華金融股份，行使價
為每股股份0.128港元。行使期如下：(i)由授出日期之第二年開始至授出日期之第三年止，行使1/3之總購股權；(ii)
由授出日期之第三年開始至授出日期之第四年止，行使1/3之總購股權；及(iii)由授出日期之第四年開始至授出日
期之第五年止，行使1/3之總購股權。Gorges先生、張女士及吳旭峰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開
始及結尾之未行使之購股權數目分別為30,000,000，20,000,000及50,000,000。

(l) 兩份發行予本公司之一全資附屬公司之可換股票據，賦予權利以換股價每股南華置地股份0.075港元分別轉換為
5,440,000,000股南華置地股份及5,226,666,666股南華置地股份。根據上文附註(a)，吳先生被視為擁有該等南華
置地相關股份之權益。

(m) 該等購股權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四日授出，行使價每股南華置地股份0.2166港元，行使期如下：(i)由授出日期之
第二年開始至授出日期之第三年止，行使1/3之總購股權；(ii)由授出日期之第三年開始至授出日期之第四年止，
行使1/3之總購股權；及(iii)由授出日期之第四年開始至授出日期之第五年止，行使1/3之總購股權。董事於截至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開始及結尾之未行使之購股權數目為5,000,000。

(n) 以上披露之權益均為好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備存之登記冊
所載，或根據標準守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作出的呈報，本公司各董事或主要行政
人員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
擁有任何權益及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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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336條規定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以下
人士（除上文披露之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及淡倉：

好倉

   約佔已發行 約佔已發行
股東姓名 身份 股份數目 股本百分比 相關股份數目 股本百分比
    （附註）

南華集團 受控制公司 1,983,206,785 74.78% 396,641,357 14.96%
之權益

附註： 此乃本公司之認股權證，賦予其持有人自二零零七年九月七日起至二零一零年九月六日止期間（包括首尾兩日）隨
時按初步認購價每股0.40港元（可予調整）認購本公司繳足股款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士（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
外，彼等之權益載於上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
券之權益及淡倉」一節內）於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
登記冊所載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之計劃

本公司的現有購股權計劃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採納，並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生效。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而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詳情及變動
如下：

尚未行使購股權數目
參與人士之 購股權 於 於期內 於 每股購股權
姓名或類別 授出日期 01/01/2008 失效 30/06/2008 購股權行使期限 行使價

    港元

董事

張女士 18/09/2007 26,000,000 － 26,000,000 18/09/2008 – 17/09/2017 1.500

吳旭峰 18/09/2007 26,000,000 － 26,000,000 18/09/2008 – 17/09/2017 1.500

小計  52,000,000 － 5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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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行使購股權數目
參與人士之 購股權 於 於期內 於 每股購股權
姓名或類別 授出日期 01/01/2008 失效 30/06/2008 購股權行使期限 行使價

    港元

顧問

總數 18/09/2007 4,200,000 – 4,200,000 18/09/2008 – 17/09/2017 1.500

小計  4,200,000 – 4,200,000

僱員

總數 18/09/2007 46,800,000 6,200,000 40,600,000 18/09/2008 – 17/09/2017 1.500

25/09/2007 11,500,000 600,000 10,900,000 25/09/2008 – 24/09/2017 1.500

小計  58,300,000 6,800,000 51,500,000

總計  114,500,000 6,800,000 107,700,000

所有授出之購股權均受制於下列歸屬期及方式悉數或部份行使：

由購股權授出日期起 可行使百分比

十二個月內 無
第十三至第一百二十個月 331/3%
第二十五至第一百二十個月 662/3%
第三十七至第一百二十個月 100%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購股權獲授出、行使或註銷。於二零零八年六月
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確認一項購股權費用2,297,000港元（二零零七年：無）。

南華置地之計劃

南華置地的購股權計劃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採納，並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十八日生效。截至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根據南華置地購股權計劃授出而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詳情及
變動如下：

尚未行使購股權數目
參與人士之 購股權 於 於 每股購股權
姓名或類別 授出日期 01/01/2008 30/06/2008 購股權行使期限 行使價
     港元

董事

吳旭峰 14/03/2007 5,000,000 5,000,000 14/03/2008 – 13/03/2012 0.2166

小計  5,000,000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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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行使購股權數目
參與人士之 購股權 於 於 每股購股權
姓名或類別 授出日期 01/01/2008 30/06/2008 購股權行使期限 行使價
     港元

顧員

總數 14/03/2007 6,000,000 6,000,000 14/03/2008 – 13/03/2012 0.2166
 02/04/2007 3,000,000 3,000,000 02/04/2008 – 01/04/2012 0.3150
 10/05/2007 2,000,000 2,000,000 10/05/2008 – 09/05/2012 0.3150

小計  11,000,000 11,000,000

總計  16,000,000 16,000,000

所有授出之購股權均受制於下列歸屬期及方式悉數或部份行使：

由購股權授出日期起 可行使百分比

十二個月內 無
第十三至第三十六個月 331/3%
第二十五至第四十八個月 331/3%
第三十七至第六十個月 331/3%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購股權獲授出、行使或註銷。於二零零八年六月
三十日止期間，南華置地確認一項購股權費用861,000港元（二零零七年:633,000港元）。

購買、出售或購回證券

本公司或任何其附屬公司概無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內購買、出售或購回任何本公司
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期間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內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所有條文。

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確
認於期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內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所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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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設立審核委員會，並以書面遵照上市規則制定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組成，分別為李遠瑜女士（審核委員會主席）、趙善真先生及謝黃小燕女士。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

代表董事會
主席
吳鴻生

香港，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三日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1)執行董事吳鴻生先生、張賽娥女士、Richard Howard Gorges
先生及吳旭峰先生；(2)非執行董事吳旭茉女士；及(3)獨立非執行董事趙善真先生、謝黃小燕女士
及李遠瑜女士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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